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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我国的法制建设同样取得了巨大成就。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成为国家的基本方略和全社会的共识，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形成，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的水平不断提高，公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
权利正在得到切实尊重和全面保障，促进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的法治环境不断改善。
但是，伴随改革开放的持续推进而引发的重大利益格局调整和社会经济关系的复杂化，无论是在不同
法学门类的理论研究与制度实践中，还是在国家宪法和各种法律的创制与实施中，依然面临着法治理
念的冲突、权利配置的失衡、法律适用的困惑和法律效果的偏差等诸多问题，亟待理论上的深入研究
和实践上的制度探索。
为此，我们优先选取企业法、物权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劳动法、婚姻家庭法、金融法、民事诉
讼法和损害赔偿法等与主体权益保障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相关的九个法律领域，就其学术研究和法律
适用中的疑难问题，作出重点整理与深入分析，并依据我国现行法律法规或根据法理提出解决方案，
以期能为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社会民众提供一套具有较强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法律丛书。
    作为“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中国法律适用文库之一，这套丛书呈现出以下鲜明特
色：一是前沿性，即无论是丛书的整体选材，还是每册疑难问题的抓取，均须以事关广大主体的社会
经济发展利益的争议焦点为基点，以免流于一般；二是时效性，即无论是法律依据的采用，还是解决
方案的选定，均须以我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依据，以免不切实际；三是学理性，即无
论是对于争议焦点的分析与评价，还是对于解决方案的确定与论证，均须力求做到“知其然，知其所
以然”，以免主观臆断。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

书籍目录

第一章　一般规定中的疑难问题  一、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采取“广义说”  二、债权同样具有不可
侵性  三、应当处理好新旧合同法之间的衔接  四、为第三人利益合同应当得到立法明确  五、应当规范
诚实信用原则在弥补法律漏洞中的适用  六、应当重视合同的解释方法  七、应当充分认识情事变更原
则的作用第二章　合同订立中的疑难问题  一、要约应当具备一定的构成要件  二、要约邀请不同于要
约  三、正确把握实践当中常见的几种要约邀请  四、要约生效采取到达主义  五、要约的传达不同于要
约的代理  六、要约对要约人和受要约人都有约束力  七、要约可以撤销  八、期限对于承诺具有重要意
义  九、承诺的内容必须与要约内容一致  十、正确把握格式条款的特征  十一、将格式条款订入合同要
遵守法定程序  十二、格式条款的内容要公平合理　十三、网上购物合同是特殊的格式合同　十四、
格式条款的解释要遵循一定的规则　十五、缔约过失责任应当具备四个构成要件　十六、缔约过失责
任不同于侵权责任和违约责任　十七、缔约过失责任的赔偿范围以信赖利益为限第三章　合同效力中
的疑难问题　一、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对内效力和对外效力　二、法定形式欠缺并非绝对导致合同无
效　三、合同成立不同于合同生效　四、民事行为能力应当结合法律规定进行具体判断　五、未成年
人的利益应当受到特殊保护　六、法人超范围经营签订的合同一般是有效的　七、合同终止后当事人
仍然应当承担后合同义务　八、表见代理须具备相应的要件　九、无权代理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十
、公序良俗原则可以在司法实践中直接适用　十一、违法的合同并非绝对无效　十二、确认合同无效
之诉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　十三、合同可以部分无效　十四、合同可以附条件　十五、合同欺诈应
当具备法定的构成要件　十六、胁迫应当具备法定的构成要件　十七、重大误解的合同包括四种类型
　十八、显失公平应当具备主客观两方面的因素　十九、撤销权的行使应当符合法律规定　二十、合
同无效之后的法律后果应全面分析　二十一、无效合同的恶意抗辩不受法律保护第四章　合同履行中
的疑难问题　一、合同履行中的附随义务不同于给付义务⋯⋯第五章　合同变更和转让中的疑难问题
第六章　合同权利义务终止中的疑难问题第七章　违约责任中的疑难问题第八章　买卖合同中的疑难
问题第九章　赠与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第十章　借款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第十一章　租赁合同中的疑难问
题第十二章　融资租赁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第十三章　承揽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第十四章　建设工程合同
中的疑难问题第十五章　运输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第十六章　技术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第十七章　保管、
委托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第十八章　行纪、居间合同中的疑难问题相关法律、法规名目　主要参考文献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合同法实施中的疑难问题>>

章节摘录

第一章 一般规定中的疑难问题一、合同法的调整范围应当采取“广义说”【争议焦点】合同法的调整
范围究竟有多大?对此学术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合同法应当适用于所有的合意行
为。
只要是以调整权利义务为内容的协议都应当受到合同法的调整，因此除了民事协议以外，劳动合同、
行政合同等各种合同关系都应当受合同法约束。
我们称之为“最广义说”①。
第二种观点认为，合同法应当调整民事合同。
只要是属于民事领域，以设立、变更和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内容的合同，都应受到合同法调整。
我们称之为“广义说”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合同法仅适用于债权合同。
根据债的发生原因，包括合同之债、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和缔约过失之债，合同
法只调整根据债发生的合意，而不调整那些非因债而发生的合意。
我们称之为“狭义说”③。
【分析与结论】笔者认为应当采取“广义说”，理由如下：1.不能将合同法的调整对象定位于所有的
发生法律效果的协议，因为合同应当是交易行为的表现方式，合同法应当定位于规范交易行为的法律
，如果让合同法调整所有的协议，必将忽视各种协议的个性，使合同法内容过于庞杂和混乱，无法实
现立法的目的。
因此，最广义说是不科学的。
合同法的调整对象应当限制在平等当事人之间的民事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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